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96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危安華

選任辯護人  李儼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426號，中華民國111年9月29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8830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理範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

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

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

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經查，本件檢察官未提起

上訴，上訴人即被告危安華僅對刑度上訴（本院卷第79

頁），故本院以經原審認定如下之事實及論罪為基礎，僅就

原審判決之刑（含刑之加重、減輕、量刑、緩刑等）是否合

法、妥適予以審理，且不包括沒收、保安處分等部分，合先

敘明。

二、原審認定之事實、論罪：

  ㈠原審認定之事實：被告已預見毒品咖啡包可能遭任意添加種

類，而混和含有二種以上之毒品，且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

（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均屬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規範之第三級毒品，

不得非法販之，竟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

以營利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0年5月10日晚間，在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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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街某處，以新臺幣（下同）3,000元向蓋翊庭

（所涉販賣第三級毒品部分，業經原審另案審理）購入含第

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

之咖啡包11包，並於110年5月10日前某日時，被告以其所有

之OPPO廠牌行動電話1支（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

張）連接網際網路使用社交軟體TikTok（下稱TikTok），以

暱稱「菸酒氣球館批發商（營）」之帳號登入TikTok之公開

影片區內，刊登「大桃園地區（營）重新開幕！要就看簡介

私訊！要匯款請先私訊！」等隱喻販賣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

甲基卡西酮、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之毒品咖啡包之

訊息，俟機販賣予不特定成年人以從中賺取價差牟利；適桃

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警員林家賢於110年5月10日下午執

行網際網路巡邏勤務發現上開訊息，基於偵查犯罪之目的，

於同日下午4時33分許，開始與被告使用TikTok與通訊軟體W

eChat（下稱WeChat）私訊聯繫，佯欲購買含第三級毒品4-

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之咖啡包，雙方

談妥以每包600元之價格購買含前開第三級毒品成分之咖啡

包5包，並相約於110年5月11日下午1時50分許，在桃園市○

○區○○街00號進行交易。被告於約定時間抵達上開約定地

點，與喬裝買家之警員林家賢接洽、確認身分無誤並收取價

金3,000元後，同時將其所攜帶含有上開第三級毒品成分之

咖啡包5包交付與佯裝為買家之警員林家賢，雙方清點數額

無誤之際，警員林家賢旋表明身分而未遂，當場扣得上開含

第三級毒品成分咖啡包共計5包、被告持用之OPPO廠牌行動

電話1支（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並經被告同

意，至其當時位於桃園市○○區○○路000號0樓之0居所執

行搜索，再經警扣得含有相同成分之第三級毒品咖啡包5包

（10包毒品咖啡包驗前總淨重約43.97公克，驗餘總淨重約4

3.51公克，其中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純度約3％），始悉

上情。

  ㈡原審之論罪：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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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4條第6項、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

毒品未遂罪。　

三、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被告於本案販賣未遂之毒品咖啡包，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

甲基卡西酮、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係混合二種以

上同級別之毒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

除適用其中最高級別即販賣第三級毒品之法定刑外，並加重

其刑。原審理由中就此部分稱：被告混合二種以上「不同」

級別之毒品等語，容有錯誤，惟就被告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9條第3項規定，應依販賣第三級毒品之法定刑加重其刑

之結論並無錯誤，從而，原審此瑕疵並不影響裁判本旨，自

無撤銷之必要，附此敘明。

  ㈡被告已著手實施販賣犯行，因警員自始即不具購買之真意，

事實上不能真正完成買賣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

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其毒品來源係Facebook暱稱「王祖藍」之

人等語明確（110年度偵字第18830號卷第18至19頁），桃園

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依被告之供述，於110年10月26日查

獲上游嫌犯蓋翊庭到案後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偵辦，嗣

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39904號提起

公訴等情，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111年4月8日桃警

分刑字第1110021626號函暨其附件、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

1年5月30日桃檢秀義110偵18830字第1119060434號函可稽

（原審卷第71至91、109頁），是本案有因被告供出毒品來

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情形，本院審酌被告係主動

於網路上販賣第三級毒品之行為，而非經他人聯繫後被動出

售等情狀，認尚不足以免除其刑，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1項減輕其刑。

  ㈣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就其本案犯

行自白犯罪，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

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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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被告有前揭加重及數個減輕事由，依法先加重後遞減輕其

刑。

  ㈥被告所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罪，經依

前述先加重後遞減輕其刑後，法定最低刑度已大幅降低，實

已無情輕法重之憾，況被告販賣毒品戕害國人身心健康甚

鉅，難認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依據客觀觀察足以引起一

般同情，當無再援引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附

此敘明。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請審酌被告已深刻反省，於偵審程序始

終承認販賣三級毒品罪，並供出本件毒品來源，被告自幼有

聽力問題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無法如一般常人與他人社交

互動，自幼求學乃至出社會求職均屬不易，屬社會上較弱勢

族群，在本案當時因失業無助，始一時失慮鑄下錯誤，現已

痛改前非，有正當職業，擔任台灣自來水公司抄表員，請依

刑法第66條但書、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准

予減輕至3分之2，並與原審所採認之其他減刑規定（刑法第

25條第2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遞次減輕其

刑等語。

　㈡按個案之裁量判斷，除非有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

顯然有違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之情形，否則縱屬

犯罪類型雷同，仍不得將不同案件裁量之行使比附援引為本

案之量刑輕重比較，以視為判斷法官本於依法獨立審判之授

權所為之量情裁奪有否裁量濫用之情事。此與所謂相同事務

應為相同處理，始符合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之概念，迥然有

別（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1號、第733號刑事判決意

旨參照）。又刑法第57條之規定，係針對個別犯罪為科刑裁

量時，明定科刑基礎及尤應注意之科刑裁量事項，屬宣告刑

之酌定。又裁量權之行使，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依個案裁量

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法定刑範圍，且無違背制度目的、

公平正義或濫用裁量權情形，即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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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台抗字第25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本案原審先依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加重其刑，再依刑法第25條第

2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遞減其刑，量

刑時就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於理由

欄內具體說明：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努力

進取獲取所需，為圖一己之私利，販賣混合二種以上之第三

級毒品予他人，輕則戕害施用者之身心健康，重則引發各種

犯罪，危害社會治安，所為實屬不該，惟念被告犯後於偵、

審中均坦承犯行，態度良好，並參酌其販賣數量、次數，犯

罪所得，兼衡被告之素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之動

機、目的，並考量被告於原審審理中自陳：目前職業係在做

自來水抄水錶的工作，月收入約30,000元，需要扶養快3歲

之女兒與未婚妻，目前每月須給父母約5,000至10,000元之

家用，家庭經濟狀況勉持，及被告因有聽力問題而領有身心

障礙輕度障礙證明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10月。原

審已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

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且於量刑時已就各量

刑因素予以考量，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

刑失衡之裁量權濫用，經核其量刑尚屬允當。

　㈢被告上訴主張請依刑法第66條但書、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至3分之2，並考量被告之情狀予以

從輕量刑等語，惟刑法第66條所謂「得減至三分之二」，乃

指減輕之最大幅度，裁判時可在此幅度內自由酌量，並非必

須減至3分之2，如減輕之刑度係在此範圍內，即非違法（最

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6134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就被告

本案犯行，在減刑後於法定刑度內為裁量，依前開說明意

旨，並無顯然失出或有失衡平之情事，而被告上訴理由中所

提之犯後態度、身心狀況、現在工作等，均經原審於量刑時

充分審酌，是被告上訴請求減輕其刑，非屬有據。

　㈣從而，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度並無不當，應予維持，被告提

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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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致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錦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廖紋妤

                                      法　官 王耀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佳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

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依各該條項規定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亦同。

犯前五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

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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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96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危安華


選任辯護人  李儼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426號，中華民國111年9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88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理範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經查，本件檢察官未提起上訴，上訴人即被告危安華僅對刑度上訴（本院卷第79頁），故本院以經原審認定如下之事實及論罪為基礎，僅就原審判決之刑（含刑之加重、減輕、量刑、緩刑等）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且不包括沒收、保安處分等部分，合先敘明。
二、原審認定之事實、論罪：
  ㈠原審認定之事實：被告已預見毒品咖啡包可能遭任意添加種類，而混和含有二種以上之毒品，且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均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規範之第三級毒品，不得非法販之，竟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以營利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0年5月10日晚間，在桃園市○○區○○○街某處，以新臺幣（下同）3,000元向蓋翊庭（所涉販賣第三級毒品部分，業經原審另案審理）購入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包11包，並於110年5月10日前某日時，被告以其所有之OPPO廠牌行動電話1支（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連接網際網路使用社交軟體TikTok（下稱TikTok），以暱稱「菸酒氣球館批發商（營）」之帳號登入TikTok之公開影片區內，刊登「大桃園地區（營）重新開幕！要就看簡介私訊！要匯款請先私訊！」等隱喻販賣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之毒品咖啡包之訊息，俟機販賣予不特定成年人以從中賺取價差牟利；適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警員林家賢於110年5月10日下午執行網際網路巡邏勤務發現上開訊息，基於偵查犯罪之目的，於同日下午4時33分許，開始與被告使用TikTok與通訊軟體WeChat（下稱WeChat）私訊聯繫，佯欲購買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之咖啡包，雙方談妥以每包600元之價格購買含前開第三級毒品成分之咖啡包5包，並相約於110年5月11日下午1時50分許，在桃園市○○區○○街00號進行交易。被告於約定時間抵達上開約定地點，與喬裝買家之警員林家賢接洽、確認身分無誤並收取價金3,000元後，同時將其所攜帶含有上開第三級毒品成分之咖啡包5包交付與佯裝為買家之警員林家賢，雙方清點數額無誤之際，警員林家賢旋表明身分而未遂，當場扣得上開含第三級毒品成分咖啡包共計5包、被告持用之OPPO廠牌行動電話1支（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並經被告同意，至其當時位於桃園市○○區○○路000號0樓之0居所執行搜索，再經警扣得含有相同成分之第三級毒品咖啡包5包（10包毒品咖啡包驗前總淨重約43.97公克，驗餘總淨重約43.51公克，其中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純度約3％），始悉上情。
  ㈡原審之論罪：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6項、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罪。　
三、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被告於本案販賣未遂之毒品咖啡包，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係混合二種以上同級別之毒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除適用其中最高級別即販賣第三級毒品之法定刑外，並加重其刑。原審理由中就此部分稱：被告混合二種以上「不同」級別之毒品等語，容有錯誤，惟就被告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應依販賣第三級毒品之法定刑加重其刑之結論並無錯誤，從而，原審此瑕疵並不影響裁判本旨，自無撤銷之必要，附此敘明。
  ㈡被告已著手實施販賣犯行，因警員自始即不具購買之真意，事實上不能真正完成買賣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其毒品來源係Facebook暱稱「王祖藍」之人等語明確（110年度偵字第18830號卷第18至19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依被告之供述，於110年10月26日查獲上游嫌犯蓋翊庭到案後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偵辦，嗣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39904號提起公訴等情，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111年4月8日桃警分刑字第1110021626號函暨其附件、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5月30日桃檢秀義110偵18830字第1119060434號函可稽（原審卷第71至91、109頁），是本案有因被告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情形，本院審酌被告係主動於網路上販賣第三級毒品之行為，而非經他人聯繫後被動出售等情狀，認尚不足以免除其刑，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其刑。
  ㈣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就其本案犯行自白犯罪，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㈤被告有前揭加重及數個減輕事由，依法先加重後遞減輕其刑。
  ㈥被告所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罪，經依前述先加重後遞減輕其刑後，法定最低刑度已大幅降低，實已無情輕法重之憾，況被告販賣毒品戕害國人身心健康甚鉅，難認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依據客觀觀察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當無再援引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附此敘明。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請審酌被告已深刻反省，於偵審程序始終承認販賣三級毒品罪，並供出本件毒品來源，被告自幼有聽力問題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無法如一般常人與他人社交互動，自幼求學乃至出社會求職均屬不易，屬社會上較弱勢族群，在本案當時因失業無助，始一時失慮鑄下錯誤，現已痛改前非，有正當職業，擔任台灣自來水公司抄表員，請依刑法第66條但書、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准予減輕至3分之2，並與原審所採認之其他減刑規定（刑法第25條第2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遞次減輕其刑等語。
　㈡按個案之裁量判斷，除非有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之情形，否則縱屬犯罪類型雷同，仍不得將不同案件裁量之行使比附援引為本案之量刑輕重比較，以視為判斷法官本於依法獨立審判之授權所為之量情裁奪有否裁量濫用之情事。此與所謂相同事務應為相同處理，始符合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之概念，迥然有別（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1號、第7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57條之規定，係針對個別犯罪為科刑裁量時，明定科刑基礎及尤應注意之科刑裁量事項，屬宣告刑之酌定。又裁量權之行使，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依個案裁量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法定刑範圍，且無違背制度目的、公平正義或濫用裁量權情形，即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25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本案原審先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加重其刑，再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遞減其刑，量刑時就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努力進取獲取所需，為圖一己之私利，販賣混合二種以上之第三級毒品予他人，輕則戕害施用者之身心健康，重則引發各種犯罪，危害社會治安，所為實屬不該，惟念被告犯後於偵、審中均坦承犯行，態度良好，並參酌其販賣數量、次數，犯罪所得，兼衡被告之素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之動機、目的，並考量被告於原審審理中自陳：目前職業係在做自來水抄水錶的工作，月收入約30,000元，需要扶養快3歲之女兒與未婚妻，目前每月須給父母約5,000至10,000元之家用，家庭經濟狀況勉持，及被告因有聽力問題而領有身心障礙輕度障礙證明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10月。原審已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且於量刑時已就各量刑因素予以考量，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失衡之裁量權濫用，經核其量刑尚屬允當。
　㈢被告上訴主張請依刑法第66條但書、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至3分之2，並考量被告之情狀予以從輕量刑等語，惟刑法第66條所謂「得減至三分之二」，乃指減輕之最大幅度，裁判時可在此幅度內自由酌量，並非必須減至3分之2，如減輕之刑度係在此範圍內，即非違法（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6134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就被告本案犯行，在減刑後於法定刑度內為裁量，依前開說明意旨，並無顯然失出或有失衡平之情事，而被告上訴理由中所提之犯後態度、身心狀況、現在工作等，均經原審於量刑時充分審酌，是被告上訴請求減輕其刑，非屬有據。
　㈣從而，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度並無不當，應予維持，被告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致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錦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廖紋妤
                                      法　官 王耀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佳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
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依各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亦同。
犯前五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96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危安華

選任辯護人  李儼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426號，中華民國111年9月29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8830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理範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
    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
    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
    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經查，本件檢察官未提起
    上訴，上訴人即被告危安華僅對刑度上訴（本院卷第79頁）
    ，故本院以經原審認定如下之事實及論罪為基礎，僅就原審
    判決之刑（含刑之加重、減輕、量刑、緩刑等）是否合法、
    妥適予以審理，且不包括沒收、保安處分等部分，合先敘明
    。
二、原審認定之事實、論罪：
  ㈠原審認定之事實：被告已預見毒品咖啡包可能遭任意添加種
    類，而混和含有二種以上之毒品，且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
    （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均屬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規範之第三級毒品，
    不得非法販之，竟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
    以營利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0年5月10日晚間，在桃園市
    ○○區○○○街某處，以新臺幣（下同）3,000元向蓋翊庭（所涉
    販賣第三級毒品部分，業經原審另案審理）購入含第三級毒
    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
    包11包，並於110年5月10日前某日時，被告以其所有之OPPO
    廠牌行動電話1支（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連接
    網際網路使用社交軟體TikTok（下稱TikTok），以暱稱「菸
    酒氣球館批發商（營）」之帳號登入TikTok之公開影片區內
    ，刊登「大桃園地區（營）重新開幕！要就看簡介私訊！要
    匯款請先私訊！」等隱喻販賣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
    酮、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之毒品咖啡包之訊息，俟
    機販賣予不特定成年人以從中賺取價差牟利；適桃園市政府
    警察局桃園分局警員林家賢於110年5月10日下午執行網際網
    路巡邏勤務發現上開訊息，基於偵查犯罪之目的，於同日下
    午4時33分許，開始與被告使用TikTok與通訊軟體WeChat（
    下稱WeChat）私訊聯繫，佯欲購買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
    卡西酮、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之咖啡包，雙方談妥以每
    包600元之價格購買含前開第三級毒品成分之咖啡包5包，並
    相約於110年5月11日下午1時50分許，在桃園市○○區○○街00
    號進行交易。被告於約定時間抵達上開約定地點，與喬裝買家
    之警員林家賢接洽、確認身分無誤並收取價金3,000元後，
    同時將其所攜帶含有上開第三級毒品成分之咖啡包5包交付
    與佯裝為買家之警員林家賢，雙方清點數額無誤之際，警員
    林家賢旋表明身分而未遂，當場扣得上開含第三級毒品成分
    咖啡包共計5包、被告持用之OPPO廠牌行動電話1支（內含門
    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並經被告同意，至其當時位於
    桃園市○○區○○路000號0樓之0居所執行搜索，再經警扣得含
    有相同成分之第三級毒品咖啡包5包（10包毒品咖啡包驗前
    總淨重約43.97公克，驗餘總淨重約43.51公克，其中4-甲基
    甲基卡西酮成分純度約3％），始悉上情。
  ㈡原審之論罪：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
    、第4條第6項、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
    品未遂罪。　
三、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被告於本案販賣未遂之毒品咖啡包，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
    甲基卡西酮、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係混合二種以
    上同級別之毒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
    除適用其中最高級別即販賣第三級毒品之法定刑外，並加重
    其刑。原審理由中就此部分稱：被告混合二種以上「不同」
    級別之毒品等語，容有錯誤，惟就被告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9條第3項規定，應依販賣第三級毒品之法定刑加重其刑
    之結論並無錯誤，從而，原審此瑕疵並不影響裁判本旨，自
    無撤銷之必要，附此敘明。
  ㈡被告已著手實施販賣犯行，因警員自始即不具購買之真意，
    事實上不能真正完成買賣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
    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其毒品來源係Facebook暱稱「王祖藍」之
    人等語明確（110年度偵字第18830號卷第18至19頁），桃園
    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依被告之供述，於110年10月26日查
    獲上游嫌犯蓋翊庭到案後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偵辦，嗣
    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39904號提起
    公訴等情，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111年4月8日桃警
    分刑字第1110021626號函暨其附件、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
    1年5月30日桃檢秀義110偵18830字第1119060434號函可稽（
    原審卷第71至91、109頁），是本案有因被告供出毒品來源
    ，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情形，本院審酌被告係主動於
    網路上販賣第三級毒品之行為，而非經他人聯繫後被動出售
    等情狀，認尚不足以免除其刑，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1項減輕其刑。
  ㈣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就其本案犯
    行自白犯罪，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
    其刑。
  ㈤被告有前揭加重及數個減輕事由，依法先加重後遞減輕其刑
    。
  ㈥被告所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罪，經依
    前述先加重後遞減輕其刑後，法定最低刑度已大幅降低，實
    已無情輕法重之憾，況被告販賣毒品戕害國人身心健康甚鉅
    ，難認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依據客觀觀察足以引起一般
    同情，當無再援引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附此
    敘明。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請審酌被告已深刻反省，於偵審程序始
    終承認販賣三級毒品罪，並供出本件毒品來源，被告自幼有
    聽力問題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無法如一般常人與他人社交
    互動，自幼求學乃至出社會求職均屬不易，屬社會上較弱勢
    族群，在本案當時因失業無助，始一時失慮鑄下錯誤，現已
    痛改前非，有正當職業，擔任台灣自來水公司抄表員，請依
    刑法第66條但書、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准
    予減輕至3分之2，並與原審所採認之其他減刑規定（刑法第
    25條第2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遞次減輕其
    刑等語。
　㈡按個案之裁量判斷，除非有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
    顯然有違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之情形，否則縱屬
    犯罪類型雷同，仍不得將不同案件裁量之行使比附援引為本
    案之量刑輕重比較，以視為判斷法官本於依法獨立審判之授
    權所為之量情裁奪有否裁量濫用之情事。此與所謂相同事務
    應為相同處理，始符合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之概念，迥然有
    別（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1號、第733號刑事判決意
    旨參照）。又刑法第57條之規定，係針對個別犯罪為科刑裁
    量時，明定科刑基礎及尤應注意之科刑裁量事項，屬宣告刑
    之酌定。又裁量權之行使，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依個案裁量
    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法定刑範圍，且無違背制度目的、
    公平正義或濫用裁量權情形，即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抗字第25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本案原審先依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加重其刑，再依刑法第25條第
    2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遞減其刑，量
    刑時就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於理由
    欄內具體說明：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努力
    進取獲取所需，為圖一己之私利，販賣混合二種以上之第三
    級毒品予他人，輕則戕害施用者之身心健康，重則引發各種
    犯罪，危害社會治安，所為實屬不該，惟念被告犯後於偵、
    審中均坦承犯行，態度良好，並參酌其販賣數量、次數，犯
    罪所得，兼衡被告之素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之動
    機、目的，並考量被告於原審審理中自陳：目前職業係在做
    自來水抄水錶的工作，月收入約30,000元，需要扶養快3歲
    之女兒與未婚妻，目前每月須給父母約5,000至10,000元之
    家用，家庭經濟狀況勉持，及被告因有聽力問題而領有身心
    障礙輕度障礙證明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10月。原
    審已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
    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且於量刑時已就各量
    刑因素予以考量，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
    刑失衡之裁量權濫用，經核其量刑尚屬允當。
　㈢被告上訴主張請依刑法第66條但書、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至3分之2，並考量被告之情狀予以
    從輕量刑等語，惟刑法第66條所謂「得減至三分之二」，乃
    指減輕之最大幅度，裁判時可在此幅度內自由酌量，並非必
    須減至3分之2，如減輕之刑度係在此範圍內，即非違法（最
    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6134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就被告
    本案犯行，在減刑後於法定刑度內為裁量，依前開說明意旨
    ，並無顯然失出或有失衡平之情事，而被告上訴理由中所提
    之犯後態度、身心狀況、現在工作等，均經原審於量刑時充
    分審酌，是被告上訴請求減輕其刑，非屬有據。
　㈣從而，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度並無不當，應予維持，被告提
    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致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錦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廖紋妤
                                      法　官 王耀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佳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
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依各該條項規定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亦同。
犯前五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
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496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危安華

選任辯護人  李儼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426號，中華民國111年9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88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理範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經查，本件檢察官未提起上訴，上訴人即被告危安華僅對刑度上訴（本院卷第79頁），故本院以經原審認定如下之事實及論罪為基礎，僅就原審判決之刑（含刑之加重、減輕、量刑、緩刑等）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且不包括沒收、保安處分等部分，合先敘明。
二、原審認定之事實、論罪：
  ㈠原審認定之事實：被告已預見毒品咖啡包可能遭任意添加種類，而混和含有二種以上之毒品，且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均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規範之第三級毒品，不得非法販之，竟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以營利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0年5月10日晚間，在桃園市○○區○○○街某處，以新臺幣（下同）3,000元向蓋翊庭（所涉販賣第三級毒品部分，業經原審另案審理）購入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包11包，並於110年5月10日前某日時，被告以其所有之OPPO廠牌行動電話1支（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連接網際網路使用社交軟體TikTok（下稱TikTok），以暱稱「菸酒氣球館批發商（營）」之帳號登入TikTok之公開影片區內，刊登「大桃園地區（營）重新開幕！要就看簡介私訊！要匯款請先私訊！」等隱喻販賣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之毒品咖啡包之訊息，俟機販賣予不特定成年人以從中賺取價差牟利；適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警員林家賢於110年5月10日下午執行網際網路巡邏勤務發現上開訊息，基於偵查犯罪之目的，於同日下午4時33分許，開始與被告使用TikTok與通訊軟體WeChat（下稱WeChat）私訊聯繫，佯欲購買含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之咖啡包，雙方談妥以每包600元之價格購買含前開第三級毒品成分之咖啡包5包，並相約於110年5月11日下午1時50分許，在桃園市○○區○○街00號進行交易。被告於約定時間抵達上開約定地點，與喬裝買家之警員林家賢接洽、確認身分無誤並收取價金3,000元後，同時將其所攜帶含有上開第三級毒品成分之咖啡包5包交付與佯裝為買家之警員林家賢，雙方清點數額無誤之際，警員林家賢旋表明身分而未遂，當場扣得上開含第三級毒品成分咖啡包共計5包、被告持用之OPPO廠牌行動電話1支（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並經被告同意，至其當時位於桃園市○○區○○路000號0樓之0居所執行搜索，再經警扣得含有相同成分之第三級毒品咖啡包5包（10包毒品咖啡包驗前總淨重約43.97公克，驗餘總淨重約43.51公克，其中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純度約3％），始悉上情。
  ㈡原審之論罪：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6項、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罪。　
三、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被告於本案販賣未遂之毒品咖啡包，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成分，係混合二種以上同級別之毒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除適用其中最高級別即販賣第三級毒品之法定刑外，並加重其刑。原審理由中就此部分稱：被告混合二種以上「不同」級別之毒品等語，容有錯誤，惟就被告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應依販賣第三級毒品之法定刑加重其刑之結論並無錯誤，從而，原審此瑕疵並不影響裁判本旨，自無撤銷之必要，附此敘明。
  ㈡被告已著手實施販賣犯行，因警員自始即不具購買之真意，事實上不能真正完成買賣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其毒品來源係Facebook暱稱「王祖藍」之人等語明確（110年度偵字第18830號卷第18至19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依被告之供述，於110年10月26日查獲上游嫌犯蓋翊庭到案後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偵辦，嗣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39904號提起公訴等情，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111年4月8日桃警分刑字第1110021626號函暨其附件、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5月30日桃檢秀義110偵18830字第1119060434號函可稽（原審卷第71至91、109頁），是本案有因被告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情形，本院審酌被告係主動於網路上販賣第三級毒品之行為，而非經他人聯繫後被動出售等情狀，認尚不足以免除其刑，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其刑。
  ㈣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就其本案犯行自白犯罪，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㈤被告有前揭加重及數個減輕事由，依法先加重後遞減輕其刑。
  ㈥被告所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罪，經依前述先加重後遞減輕其刑後，法定最低刑度已大幅降低，實已無情輕法重之憾，況被告販賣毒品戕害國人身心健康甚鉅，難認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依據客觀觀察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當無再援引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附此敘明。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請審酌被告已深刻反省，於偵審程序始終承認販賣三級毒品罪，並供出本件毒品來源，被告自幼有聽力問題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無法如一般常人與他人社交互動，自幼求學乃至出社會求職均屬不易，屬社會上較弱勢族群，在本案當時因失業無助，始一時失慮鑄下錯誤，現已痛改前非，有正當職業，擔任台灣自來水公司抄表員，請依刑法第66條但書、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准予減輕至3分之2，並與原審所採認之其他減刑規定（刑法第25條第2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遞次減輕其刑等語。
　㈡按個案之裁量判斷，除非有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之情形，否則縱屬犯罪類型雷同，仍不得將不同案件裁量之行使比附援引為本案之量刑輕重比較，以視為判斷法官本於依法獨立審判之授權所為之量情裁奪有否裁量濫用之情事。此與所謂相同事務應為相同處理，始符合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之概念，迥然有別（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1號、第7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57條之規定，係針對個別犯罪為科刑裁量時，明定科刑基礎及尤應注意之科刑裁量事項，屬宣告刑之酌定。又裁量權之行使，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依個案裁量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法定刑範圍，且無違背制度目的、公平正義或濫用裁量權情形，即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25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本案原審先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加重其刑，再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遞減其刑，量刑時就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努力進取獲取所需，為圖一己之私利，販賣混合二種以上之第三級毒品予他人，輕則戕害施用者之身心健康，重則引發各種犯罪，危害社會治安，所為實屬不該，惟念被告犯後於偵、審中均坦承犯行，態度良好，並參酌其販賣數量、次數，犯罪所得，兼衡被告之素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之動機、目的，並考量被告於原審審理中自陳：目前職業係在做自來水抄水錶的工作，月收入約30,000元，需要扶養快3歲之女兒與未婚妻，目前每月須給父母約5,000至10,000元之家用，家庭經濟狀況勉持，及被告因有聽力問題而領有身心障礙輕度障礙證明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10月。原審已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且於量刑時已就各量刑因素予以考量，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失衡之裁量權濫用，經核其量刑尚屬允當。
　㈢被告上訴主張請依刑法第66條但書、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至3分之2，並考量被告之情狀予以從輕量刑等語，惟刑法第66條所謂「得減至三分之二」，乃指減輕之最大幅度，裁判時可在此幅度內自由酌量，並非必須減至3分之2，如減輕之刑度係在此範圍內，即非違法（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6134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就被告本案犯行，在減刑後於法定刑度內為裁量，依前開說明意旨，並無顯然失出或有失衡平之情事，而被告上訴理由中所提之犯後態度、身心狀況、現在工作等，均經原審於量刑時充分審酌，是被告上訴請求減輕其刑，非屬有據。
　㈣從而，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刑度並無不當，應予維持，被告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致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錦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廖紋妤
                                      法　官 王耀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佳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
成年人對未成年人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依各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販賣毒品或犯前三條之罪者，亦同。
犯前五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